致厦门市三友和机械有限公司:
兹有我司于2019年3月份与贵司签订的如下合同:
	序号
	产 品 名 称
	规格
	单位
	数量
	未税
单价
	未税金额
	备注

	1
	工装托盘
	
	套
	26
	7500
	195000
	

	2
	工装举升定位机构
	
	套
	2
	4096
	8192
	

	3
	工装解锁机构
	
	套
	2
	12629
	25258
	

	
	未税价总计
	
	
	
	
	228450
	

	合计人民币金额（大写）：贰拾贰万捌仟肆佰伍拾圆整（￥228,450.00元）未含税收
含税总价为:贰拾伍万捌仟壹佰肆拾捌圆伍角整（￥258,148.50元）


  已于2019年12月13日支付壹拾万圆整。
  依合同条款要求,应于发货前再支付:壹拾叁万贰仟叁佰叁拾叁圆陆角伍分(￥132,333.65.00)。经双方协商，达成以下协议：
1、 于2020年1月8日前西安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再给予支付：壹拾万圆整；厦门市三友和机械有限公司于收到货款后两天内给予发货，并派人给予完善解锁机构。
2、 [bookmark: _GoBack]设备安装完成并收到合同全额发票后15个工作日内，西安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给予一次性支付余款（伍万捌仟壹佰肆拾捌圆伍角）。


西安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   日期：2020年1月6日
